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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徵選永和新生地（大陳義胞社區附近地區）更新
單元1、3、4範圍都市更新事業實施者公開評選文件 

公開閱覽說明會 

105.09.13 

簡報大綱 

壹、地區環境現況 

貳、更新計畫說明 

參、招商內容說明 

肆、全區規劃願景示意 

主 辦 機 關 ： 新 北 市 政 府 
規劃單位：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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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地區環境現況 

保 環 

河 

路 
安 

路 

仁愛 
公園 

頂溪 
國小 

永平 
國中 

永 

和 

更新地區 

路 

中和線 

捷運頂溪站 

永平 
國小 

更新地區位於永和區中正橋左側

臨近新店溪河堤，為保安路、保

生路、環河路所圍之住宅區，總

面積約8.2公頃。 

公設用地充足 

鄰近地區公園用地充足、中小

學校林立，可提供運動、休憩

空間，及學童基礎教育功能。 

雙捷運場站 

未來捷運萬大通車後(預計109

年底)，更新地區周邊大眾運

輸服務系統更趨完善。 

新店溪河川高灘地 

(中正運動公園) 
新店溪 

路 

保 

生 

萬大線 

捷運LG5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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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區

中和都市計畫

捷運南北
線(往內湖)

捷運中和線
(往臺北、新莊、蘆洲)捷運萬大線

(往萬華)

捷運環狀線
(往新莊)

二八張
工業區

二八張
工業區

中和區

板橋區

新店區

瓦窯溝整治瓦窯溝整治
暨環境營造暨環境營造
計畫計畫捷運中和線

捷運環狀線(興建中)

捷運萬大線(興建中)

捷運南北線(規劃中)

新北環河快速道路

捷運中和線
捷運環狀線(興建中)

捷運萬大線(興建中)

捷運南北線(規劃中)

新北環河快速道路

臺北市

大陳義胞大陳義胞
更新地區更新地區

永和運動中心永和運動中心

永和區公所永和區公所機九機九

機二機二

機一機一

中正橋 

新店溪 

 周邊重大建設 
 更新地區鄰近捷運萬大線第一期(預計109年底通車)，未來地區大眾運輸系統

及交通條件改善、生活品質提昇，極具發展潛力。 

壹、地區環境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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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現況 
 聯外道路至區內主要路口狹隘，通行不便。 
 區內建物老舊且居住密度高、鄰棟間隔不足，居住環境窳陋、妨害公共安全。 

壹、地區環境現況 

聯外路口狹小 鄰棟間隔不足 

建物排列不良 建物有傾頹朽壞情形 

(細)市七 

 都市計畫 
 主要計畫：住宅區；細部計畫：住宅區、市場用地。 
 住宅區建蔽率50%，容積率300%；市場用地建蔽率50%，容積率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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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萬 

64萬 

65萬 

72萬 

42-78坪 

78萬 

68萬 
48-63坪 

16-45坪 

37-42坪 

20-27坪 

40-100坪 

43-76坪 

 不動產行情 
 參考住展月刊，104年永和區新屋推案

平均交易行情約67萬/坪。 
 中小坪數物件平均交易行情61萬/坪。 

49-51萬 

68萬 

45萬 

59萬 

47萬 

42萬 

49-51萬 

62萬 

63萬 58萬 

住展月刊(104年) 實價登錄(104年) 

 依104年永和區實價登錄5年以下新成屋
不動產交易價格約42~68萬/坪，平均交
易行情約53.6萬/坪。 

壹、地區環境現況 

更新地區 
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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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更新計畫說明 
 都更容獎上限提升 

 更新地區為「策略性再
開發地區」，都市更新
容積獎勵上限提升至
100%(一般為50%)。 

 更新獎勵應依105.5.27 
修正之「新北市都市更
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
準」規定辦理。 

 
指
定
後 

一般更新地區 策略性再開發地區 

法定 
容積 

更新 
獎勵 

容積移轉 

法定 
容積 

更新 
獎勵 

容積移轉 

98年劃定更新地
區範圍 

民國98年劃定更新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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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道路用地

住宅區

市場用地

 土地使用指導 

現行計畫 依104.11.5公告之更新計畫指導 

保 

安 

路 

5 

6 

7 

1 

3 

4 

2 

15
M-
2

2-
15
M

36
M-
11

12-15M

15
M-
1315-15M

15M-15

16-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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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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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4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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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元1、2間未來需留
設15m計畫道路連接至
永平路。 

 單元2已留設部分道路
用地。 

 單元3內市場用地未
來須位移至臨保安路。 

保 

安 

路 

單元2已留設
部分道路用地 

註：市場用地位移位置依實際
審議結果為準。 

貳、更新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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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溪

新

原新生溝建議取消部分

原新生溝建議保留部分

建議未來開發基地排水分流方向

圖 例

既有未加蓋明溝(抽水站前池)

計畫範圍

環河西路側
原有排水管涵

內政部營建署縣側
環快第7標工程新

設地下箱涵

原有排水箱涵與新設箱涵
銜接點(由水利局與內政部
營建署道路工程組評估中)

 既有溝渠處置 

 在兼顧地區未來開發
整體性及排水機能之
前提，提出處置方式
如下： 

 於本更新地區東北
端排水箱涵設置與
「內政部營建署縣
側環快第7標工程
新設地下箱涵」之
銜接點，將東北側
地區之排水機能引
入新設箱涵。 

 新生溝予以廢止，
將其原負擔之排水
功能分流至環河西
路現有地下箱涵。 

貳、更新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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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單元劃設 

更新
單元 

住宅區 公共設施用地 
合計(m2) 

面積(m2) 比例 面積(m2) 比例 

1 13,146.83 91.39% 1,237.85 8.61% 14,384.68 

2 9,197.73  88.66% 1,176.50  11.34% 10,374.23 

3 11,523.45  91.17% 1,116.24  8.83% 12,639.69 

4 12,421.45  100.00% 0.00  0.00% 12,421.45 

5 7,993.30  90.79% 811.18  9.21% 8,804.48 

6 9,075.86  93.31% 651.19  6.69% 9,727.05 

7 12,618.62  92.19% 1,068.80  7.81% 13,687.42 

總計 81,627.89 93.61% 5,568.43 6.39% 82,039.00  

 更新地區共劃設為7個單元，

本次招商單元1、3、4。 

註：僅供參考，各單元內使用分區及用
地面積應由實施者清查列冊並提經市府
公告之資料為準。 

貳、更新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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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單元劃設 

更新
單元 

權屬 

私有地面積
(㎡) 

比例 
公有地面積

(㎡) 
比例 

1 6,530.93  45.40% 7,853.75  54.60% 

2 4,875.51  47.00% 5,498.72  53.00% 

3 5,736.20  45.38% 6,903.49  54.62% 

4 7,366.68  59.31% 5,054.77  40.69% 

5 3,805.80  43.23% 4,998.68  56.77% 

6 4,138.85  42.55% 5,588.20  57.45% 

7 7,422.57  54.23% 6,264.85  45.77% 

合計 39,876.54  48.61% 42,162.46  51.39% 

2 

5 

6 

7 

1 

3 

4 

 單元1、3公有土地比例皆逾54%，

單元4公有土地比例約41%。 

註：僅供參考，各單元內公、私有土地面積應由
實施者清查列冊並提經市府公告之資料為準。 

貳、更新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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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 4M 

街角廣場指定留設 

法定空地集中留設 

鄰接鄰接
單元單元

鄰接鄰接
單元單元

環 河 西 路

保 安 路

路側人行通廊

路側人行通廊

街廓內橫向聯繫綠廊街廓內橫向聯繫綠廊

開發單元開發單元

留設10米退縮空間 

街廓內橫向聯繫綠廊 

1 

2 

3 

4 

5 

6 

7 

市場 

透過都市設計管制

管控地區發展品質 

 更新計畫指導 

貳、更新計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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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招商內容說明 

 都市更新條例第9條第1項 

 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直轄市、縣 (市) 主管

機關得自行實施或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同意其他機關 

(構) 為實施者，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其依第7條第1項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

並得由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合併數相鄰或不相鄰之更新單元實施之。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5-1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9條所定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

實施者，其委託作業，得委任所屬機關、委託其他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辦

理。 

 前項委託作業，包括公開評選、議約、簽約、履約執行及其他有關事項。 

 第1項公開評選程序，得準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有關申請及審核程序

之規定。 

 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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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
準備工作

公告
招標

繳納申請
保證金

投標

評選作業

˙甄審

˙評決

選出

最優

申請人

重新公告或終止

成立甄審委員會

成立工作小組

接獲議約結果
之次日起30日
內完成簽約

(由主辦機關以書面通知)

公開
閱覽

廠商提出釋疑或爭議
(公告之次日起等標期之2/3) 

※若有1/2以上申請人認為本申請須知及契約書草
案應行修正或補充，經本府審慎評估認為確有
必要時，以「補充文件」或公告方式辦理。

※最優申請人未能
如期完成簽約

沒收申請保證金投標文件通知補正

※90日內完成議約

參、招商內容說明 

 招商流程 



書件不全或內容有缺漏者經本府通知限期補正 

申請作業 

•甄選公告及甄選文件販售期間。(依實際上網時間而定) 
•收件截止日期。(依公告截止日而定) 
•申請人請求釋疑截止日期。(公告之次日起等標期之2/3) 
•繳納申請保證金：3,000萬元/單元 
•申請人提送申請書件及補正。 

資格審查 

•一般資格：都市更新事業機構，以依公司法設立之國內股份有限公司。 
•開發能力：一次開發金額不低於10億元，或累計不低於20億。(同時投標兩個更新單  
            元以上者累計計算) 
•財務能力：有關流動資產、流動負債、總負債、速動比率等一般規定。 

甄選會議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建議書：70% 

• 土地使用與建築計畫：20% 

• 相關權利變換規劃：15% 

• 執行計畫：15% 

• 拆遷安置計畫完整性：20% 

簡報及答詢內容(含對全案掌握概況、承諾整合完成期限及實施完成期限)：10% 

共同負擔比例配分：20% 

招
商
作
業
階
段 

評選最優申請人(採序位合計最低，且經半數以上出席甄審委員評分達75分以上者) 

參、招商內容說明 

14 



更新事業
計畫基本
要求 

• 租金補貼：自拆屋日起補貼至交屋登記完成，每戶每月補助不低於20,000元。 

• 建材設備水準：依「新北市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提列共同負擔項目及金額基準」提列。 

• 更新後現住戶分配水準：實施者應確保現住戶參與更新後可分配樓地板面積，不小於其 
                                        更新前合法建築物樓地板面積。 

• 更新單元三市場用地由實施者負責興建市場，且更新期間需搭建臨時市場安置原有攤商。 

工作時程 

• 乙方將權屬資料列冊並提送甲方後，經甲方核可日起算1,095日內提送更新事業計畫及
權利變換計畫，提送甲方同意後申請報核。 

•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整合進度未達契約規定、未依提出計畫者，或審議期間無正當原因
停止作業達60日以上者，甲方得終止委託權利，申請人不得藉任何理由請求賠償。 

容積獎勵 •更新時程獎勵以簽約日為起算日。 

更
新
事
業
暨
權
利
變
換
計
畫
擬
定
及
審
查 

事業暨權變計畫報核 

簽
約 

• 最優申請人與甲方完成議約後，應於接獲通知議約結果次日起30日內，完成契約簽訂事宜。 

• 簽約後最優申請人已繳納之申請保證金（3,000萬元），逕轉為第一階段履約保證金。 

參、招商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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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暨權變計畫核定 15 

甲方通知乙方之日起30日內繳納，第二階段履約保證金6,000萬元（扣除
已繳納之第一階段履約保證金計）。 

核定後30日內繳納行政作業費（土地公告現值2.5%）。 



參、招商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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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完 
工 

• 依更新事業計畫規定之進度，完成建物工程並取得使照。 

• 領得使照後應依甲方指定時間內，備妥相關書圖清冊，辦理
驗收交屋。 

• 興建完成後之公共設施，其所有權登記予甲方所有，並交由
主管機關管理維護。 

施 
工 

•領得建照後180日（日曆天）內向建築主管機關申報開工。 

交 
屋 

保固保證金 

• 領得使照前，繳交使照所載工程造價3%。 

• 繳交3年後，經甲方會同乙方勘查保固情形正常，無息退還1/2。 

• 取得使照後第5年，完成異議處理及現金找補後，無息退還餘款。 

設計、監造 
請領建造執照 

• 權變計畫核定日起180日內應申請建照。 

• 申請建照前30日將建築師、營造廠及相關
廠商之資格證明文件提送甲方備查後，始得
向建築主管機關申報開工。 

• 有關本更新事業執行過程，乙方未能依契約規定完成任一階段之工作或應繳納之費用，應賠償違約金予甲
方，經甲方催告仍未如期改善者，甲方得解除或終止契約。 
 

• 申請及審核期間之異議、申訴及爭議處理，依「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申請及審核程序爭議處理規則」辦理。 

• 各階段無息退還履約保證金25% 
 

完成一樓樓地板 

完成大樓屋頂板 

建築物取得使照 

完成囑託登記，並交屋予全部
所有權人後10日內 



整合達法定門檻
(地3/5、人2/3) 

申
請
使
照 

施工 

 重要時點規劃示意 

市府應退
保證金 

4500萬 

實施者整合 

5% 50% 
達成
同意
比例 

30% 
達成
同意
比例 

達成
同意
比例 

365日 910日 1095日 

計畫審議 

事業暨權變
計畫報核 

甄選
最優
申請
人 

申請
建照 

領得
建照 完工 

保固期 

交屋 
後3年 

5年保
固期滿 

(申請保證金) 

投標 簽約 

3000萬 

實施者應
繳金額 

(履約保證金頭款) 

1500萬 

3000萬 

交
屋 

保固保證金 

未達成則終止權利 

½ 保固 
保證金 

½ 保固 
保證金 

½ 保固 
保證金 

0萬 市府保留
保證金 

6000萬 
(履約保證金尾款) 

6000萬 

1500萬 
(履約保證金) (履約保證金) 

※以上條件及程序均屬草案，實際執行內容應依後續上網公告之招商文件為準。 

參、招商內容說明 

完成一樓
樓地板 
完成大樓
屋頂板 

(工程造價3%) 

3000萬 

領得
使照 

1500萬 
(履約保證金) (履約保證金) 

保固保證金 

1500萬 
+ + 

保固保證金 

逕轉 

17 

事業暨權變
計畫核定 

行政作業費 
(公告現值總價2%) 

抵充 

委託技術服務費用 
(依各單元規定) 

3000萬 

1500萬 

申請
階段 

保固保證金 



參、招商內容說明 

 完成調查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及建築物權屬資料清查列冊。(不計入實施者整合作業日數) 

 市有土地參與權利變換分配更新後房地，實施者應配合本府需求作適度之規劃。 

 整合本更新事業案範圍內民眾意願及取得更新單元內權利人同意書件達法定門檻。 

 完成應開發興建之建築物與單元內公共設施（含道路、下水道、自來水、電力、通

訊、天然瓦斯等地下管路設施等）。 

 依「變更新北市永和區大陳義胞地區都市更新計畫書」土地使用調整內容，涉及細

部計畫之變更者，應依本條例第20條及都市計畫法規定辦理。 

 完成更新後權利變換結果登記及公共設施之點交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不願參與或可分配權利價值未達最小分配單元者之現金補償、權利變換工程完竣後

參與分配戶應分配權利價值交付及更新單元地上原住戶拆遷安置完成。 

 依本條例第57條規定完成本更新事業案之更新成果備查。 

 相關規劃設計應符合本條例、相關法令及本地區更新計畫規定辦理。 

 實施者工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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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招商內容說明 

 實施者承諾事項 

19 

單元 承諾事項(摘要) 

單元1、3、4 

更新期間現住戶租金補貼(2萬/戶/月) 

建築工程建材設備水準(不得低於相關法規規定) 

更新後現住戶分配水準(不小於更新前合法建物樓地板面積) 

新北市政府委託辦理履約管理之廠商費用，由實施者負擔。 
(不得列入共同負擔) 

單元3 

市場用地未來應由實施者負責興建市場（包含新生市場及交通局辦

公廳舍），並於興建完成後與新北市政府市場處辦理點交。 

由實施者提供多目標使用申請書件予新北市政府交通局逕送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申請市場多目標使用。（交通局辦公廳舍） 

更新單元三之新生市場拆除前，實施者應於更新單元內搭建臨時
市場。(不得列入共同負擔) 

註：承諾事項詳細內容請參閱本案申請須知(柒、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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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全區規劃願景示意 
 本案擬於辦理公開閱覽蒐集民間意見，並由市府確認招商文件後，擇

期公開甄選實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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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多多建言 

           集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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